
历史系、旅游系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阶段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 

（科学学位） 

一、复试名单： 

严格依据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复旦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若干规定》、《复旦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和招生专业目录上公布的招生计划（扣除推免生人数），原则上

按照 1：1.2 的比例，择优拟定复试考生名单，报研究生院审定后进行复试。对

于少数民族地区定向培养、且符合基本培养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含少数民族骨

干人才计划），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予以适当照顾。 

二、复试小组： 

复试工作由本院系总支书记、系主任、分管副系主任、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

等组成的招生领导小组指导实施，复试小组由本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组

成，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三、复试考生资格审查： 

依据《复旦大学 2014 年硕士考生报考资格审查要求》，对进入复试的考生进

行报考条件审查，对考生提供的所需查验的相关材料进行查验，若发现有不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取消其复试资格、初试成绩无效。另外，对考生填报的培养类

别进行确认。 

四、复试内容、方式及时间： 

包括所报考专业的综合知识与技能、外语水平及思想政治品德等内容，同时

重视本科阶段学习情况和科研能力。原则上包括笔试和面试。每位考生的面试复

试时间一般为 20-30 分钟，进行全程录音。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 2 门科目：中

国史及世界史专业，加试《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旅游管理专业，加试《旅

游文化》和《旅游管理》；加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复试评分标准： 

参加复试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每位考生进行评分，考生的复试成

绩为专家评分累加后的平均分。该复试成绩与考生初试总分以各占 50％的比例

计算，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最后，以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

不予录取。 



六、录取： 

复试通过拟录取的考生名单须报研究生院审核确认，并顺利通过政治审查

后，方可正式录取，寄发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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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旅游系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名单 

（科学学位） 

历史系（中国史、世界史） 

序号 姓名 考 生 编 号

（后 5位） 

专业 初试总分 备注 

1 吴京攀 05749 中国史 379  

2 蔡昭宇 05798 中国史 358 文史研究院 

3 朱俊毅 05690 中国史 338  

4 张艺程 05714 中国史 336  

5 詹志轩 05799 中国史 335  

6 张瑜坤 05741 中国史 333  

7 张存国 05757 中国史 323  

8 胡建英 05689 中国史 315 少数民族骨

干计划 

9 殷九洲 05816 世界史 344  

10 刘寒雨 05809 世界史 342  

11 李辰优 05814 世界史 341  

12 李  玮 05810 世界史 335  

 

旅游系 

序号 姓名 考 生 编 号

（后 5位） 

专业 初试总分 备注 

1 孙晓川 05749 旅游管理 375  

2 崔  倩 05690 旅游管理 368  

3 李佳婷 05714 旅游管理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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